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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2025年纪念“五四”
系列活动的通知

系统各单位、商贸国资公司：

2025年是收官“十四五”、开局“十五五”的重要交汇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3周年。为进一步弘扬和传

承“五四”精神，团结凝聚团员青年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开远新篇章中挺膺担当、贡献力量。区供销总社团工委决

定共开展“传承五四薪火·赓续供销初心”五四系列活动。

一、活动对象

供销（商贸）系统广大团员、青年职工（原则上 35周岁

以下）、各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

二、活动时间

2025年 5月

三、活动内容

1.“传承五四薪火·弘扬敬老美德”志愿服务活动。为

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传承志愿服务精神和爱老敬老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鼓励和引导广大团员和青年党员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事业，联合区社党委开展敬老志愿活动，走进社区敬

老院慰问、服务老人，送去真情关怀和温暖。引导更多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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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党员成为爱老敬老志愿服务的参与者、奉献者、引领

者，倡导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时间：2025年 5月 8日上午

地点：丰惠敬老院

参加对象：团工委委员代表、系统青年党员职工

2.“传承五四薪火·赓续红色血脉”教育实践活动。通

过实地走访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所在地横坎头村、参观浙

东抗日斗争史现场教学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建设现场教学

点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奋斗故事、开展思想

交流等方式，重温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青年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

时间：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8点 30分（暂定）

地点：余姚横坎头村

参加对象：系统青年团员（原则要求 28周岁以下）

3.“传承五四薪火·继承革命精神”心得分享活动。聚

焦五四精神、横坎头村红色文化传承、青年担当等主题，结

合“浙东红村”革命旧址参访、理论学习、实践活动等经历

撰写教育实践心得体验，字数在 500字左右。

时间：5月 30日（星期五）前上报

参加对象：参加教育实践活动的青年团员

四、活动要求

1.系统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根据区社团工委纪念“五四”

系列活动的总体部署，广泛发动、认真参与，按照工作要求

支持系统青年职工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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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各团组织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因地制宜，巧设载

体，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活动，并将本单位“五

四”纪念活动开展情况及时上报。

3.请各单位尽快确定教育实践活动的参加人选，按照“单

位+姓名+联系方式”的格式，于 5月 9日前上报给区社团工

委，联系人：王栋，联系电话：82213504。

附件 1：教育实践活动人员名额分配表

附件 2：活动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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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实践活动参加人员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 教育实践活动

1 大通商城 2

2 购物中心 2

3 医药公司 2

4 农批市场 2

5
超市公司

（集采公司、滨江商城）
4

6 燃气公司 1

7 农资公司 2

8 再生公司 2

9 发展（资产）公司 1

10 电商公司（茶叶公司） 1

11 滨海商城 1

12 养老公司 2

13 大通丁赞 1

14 大通油气站 1

15 舜汇市场 2

16 产交公司 1

17 集商公司 1

18 百官供销社 2

19 崧厦供销社 2

20 东关供销社 2

21 沥海供销社 2

22 章镇供销社（汤浦供销社） 2

23 丰惠供销社 1

24 下管供销社 1

25 商贸国资 4

26 农合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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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活动微信群


